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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陈琳琳

（德州学院 政法系，山东 德州２５３０２３）

摘　要：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的泛滥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科研发达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运用法律，尤其是刑

事法律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入罪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科研不端行为符合犯罪的

本质特征。科研不端行为入罪应当坚持“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在

本类罪中，应少适用短期自由刑，由罚金刑来替代，并且要完善资格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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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类享受着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福利，科学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和

尊重。与此同时，科学研究中的异常行为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困扰。形形色色的科研不端行为的泛滥已成

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接连发生的多起影响恶劣的科研不端行为案例促使人们不得不

直面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有力规制。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有学者开

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而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如何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防治：这一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

律行为，以及是否应当由刑法来调整等。笔者拟在借鉴和继承前面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科研不端行为

是否应当入罪，以及如何入罪的问题。

一、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

（一）国外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

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越来越成为国际科技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萨默林科学欺骗案，到巴尔的摩事

件，再到韩国的黄禹锡事件等这些影响极大的科研不端行为案件一再说明科研道德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普

遍存在的问题。各国对科研不端行为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但是到目前为止，各

国对什么是科研不端行为及科研不端行为应包括哪些内容都还存在争论。

早在１８９１年、１９９１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和美国科学基金会就曾分别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过定义，虽然两

者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存在些细微差异，但本质却基本一致：他们都把科研不端行为归结为伪造（ｆａｂｒｉｃａ

ｔｉｏｎ）、篡改（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剽窃（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和其他严重违背公认惯例的行为。
［１］５３此定义即后来人们所称的

“ＦＦＰ”。对这一定义，当时有很大的争议和反对的声音。“其他严重违背公认惯例的行为”中的“其他”究竟

是指什么行为，没有明确的表述。所以，这句话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国会组织领导的科研公德委员会（Ｃ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对科研不端行为做了这样的定义：诚实和公正（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ａｎｄｆａｉｒ）是科学家进

行研究和散播研究成果的基本原则，违反这一原则即科研不端行为，具体地说，科研不端行为是指不尊重他

人智力劳动成果或知识财产，有意阻碍研究进展或危害到歪曲破坏科学记录或损害科研工作的诚实性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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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恶劣行为。［２］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６日的《联邦公报》上公布的《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中也明确地把研

究不端行为定义为：“在项目计划、履行或项目评审或研究报告中的伪造、篡改和剽窃行为”［１］５５虽然至此联

邦法规已对科研不端行为有了明确、统一的定义，但仍有部分大学和组织对其加以扩展的解释。

德国马普学会（ＭａｘＰｌａｎｃｋＳｏｃｉｅｔｙ）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修订的《认定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则与程序》中把不

端行为分为四类：（１）故意的虚假陈述（ｆａｌｓ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侵害他人知识产权（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３）破坏他人研究工作（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ｋ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４）联合作伪（ｊｏｉｎｔ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

ｉｔｙ）以及其他具体情况。
［３］

英国皇家物理学院、英国生命技术和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将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１）侵权、盗用他人成

果（ｐｉｒａｃｙ）；（２）抄袭和剽窃（ｐｌａｇｉａｒｉｓｍ）；（３）伪造数据和弄虚作假（ｆｒａｕｄ）。
［４］１６

（二）我国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

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不仅在国外众说纷纭，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规定，主要有２００６年科技部发布的《国

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和２００７年中科院发布的《中

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处理办法》第３条对科研不端行为

下的定义是，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并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具体归类列举。《意见》中明

确指出“科研不端行为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的行

为；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其实，在以上规定出台之前，学者们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已经开始

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对何为科研不端行为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樊洪业提出将

“科研作伪行为”定义为“在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为骗取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的承认而出现的伪造和剽窃行

为。”［５］陈志凌等学者的定义为“在科研立案、方案实施、报道或评议研究结果等过程中伪造或篡改实验数据、

科研程序、数据分析，剽窃或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歪曲报道科研结果的种种舞弊行为。”①［７］张九庆的定义是

“科学家在科研过程本身、科研社会化过程中伪造、剽窃、僭誉等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以及在发现、处理这些

违规行为过程中的违反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６］４９

笔者赞同张九庆等将科研不端行为归结为伪造、剽窃、僭誉的观点，因为不管是学者们说的编造、作假还

是篡改实验数据、科研程序都属于伪造类的行为，而学者所言抄袭，不管是抄袭一部分还是全部，都可以归类

为剽窃，僭誉包括荣誉署名（如给没有任何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的人以论文署名）和僭誉署名（如在论文署

名时贬低贡献大的人而拔高贡献小的人）。［６］４９实践中，有些人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将自己并未参与

的科研成果中强行加上自己的名字，这必将损害真正的成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这里的荣誉署名和僭誉署

名不能为伪造和剽窃所包含，将其列为科研不端行为的形式之一是恰当的。上述众多学者提出科研不端行

为是发生在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的，那么这个过程主要包括几个不同的环节，在科研立项、科研实施、成果

发表、成果申报、评议等不同环节所表现出的科研不端行为也有所不同［４］２１，在这几个步骤当中，相对应的主

体主要是：科研人员、科研管理组织、学术编辑及评审专家等，当然，不同主体实施的科研不端行为是不同的。

二、科研不端行为应当犯罪化

“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在科学社会学创立之初就认识到科学活动中存在不端行为，但长期以来，人们普

遍认为科学界的不端行为应当属于纯道德问题，人们也习惯于将科学界、学术界内部出现的种种弊病交给学

术界自身去解决。事实上，科学研究现已成为一项职业，已渐渐脱离了科学技术发展之初的完全以兴趣为中

① 转引自李红芳：《近年科学越轨问题研究评述》，载《科技导报》，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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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自由探索。这种职业具有功利性，与利益挂钩，目前的科学领域和学术界早已不再是一片净土。近年来

接连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的事件，不仅使人们从对科学家无限崇敬的梦中惊醒，更使人们认识到科研不端行

为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及刑法规制的必要性。现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从国外立法例的角度

相比较其他严重危害社会行为而言，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时间尚短，故各国对这一行为的立法都不太

充分。即便如此，科研发达的国家也已经开始运用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了。

以美国为例，在如今的美国学术界，一个涉嫌科学失范行为的研究人员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所内部的谴

责乃至处分，更可能出现的情形就是会在失范行为被公开后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且在碰上特别严

重的科学失范行为案件时，政府会将研究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出犯罪指控。［７］

再来看看德国，在１９９９年１月生效的《德国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科研不端行为的犯罪，但是刑

法典中有多个罪名是可以适用于科研不端行为的，分别是：

２６４条“补助金诈骗罪。如果行为人向批准补助金的主管机关或者其他参与补助金程序的机构或者个

人就自己或者他人有关补助金的重要事实作有利于自己或者他人的不正确的不完全的说明，……这里的补

助金是（１）根据联邦的或州的法律，从公共资金中付给经营单位或企业资金，它至少部分的ａ不是作为符合

市场的回报而给予的和ｂ应有助于经济的促进（２）根据欧洲共同体的法律从公共资金中至少部分的不是作

为符合市场的回报而被提供的资金。”［８］１６１

２６５条ａ“成果骗取。行为人以不付报酬的意图骗取自动机或服务于公共目的的电信网的成果、交通工

具的运载或展示活动或设施的进入的……”［８］１６０

２６８条“技术图样的伪造。行为人为了在法律交往中进行欺骗（１）而制作不真实的技术图样或变造技术

图样或者（２）使用不真实的或被变造的技术图样的……”
［８］１６５

３０３条ａ“数据变更。行为人违法的消去、扣压数据，使其不可使用或对其加以变更的”
［８］１７９

从《德国刑法典》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尽管没有科研不端行为的明确规定，但是欺骗、伪造、变更等行为都

属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方式，所以可以说，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规定散布在各个不同的章节和条款中。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已对科学剽窃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如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侵犯著作权（剽窃他人作

品），如果这种行为给作者和其他权利持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数额为２０万卢布以下或处被判刑人１８个

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１８０小时以上２４０小时以下的强制性公益劳动；或处３个月以上６个

月以下的拘役”［９］

日本《著作权法》中设立了“不注明出处罪”，规定在必须注明作品出处时，违反规定不注明作品出处的行

为构成犯罪，处以１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１０］这种行为是科研活动中常有之事，在论文中引用他人的观点或数据

而不标明出自哪里，不标明原作者，实质上是将他人的创作冒充是自己的成果，与前面提到的剽窃并无二致。

从以上国家的立法例可以看出，许多科研较发达国家都逐步开始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对其中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用刑罚加以处罚。以上各国刑法规制的科研不端行为在我国同样是存在的，且近年

来我国科研不端行为频发，其远非道德或民事、行政手段所能规范，相应刑法措施的出台是必要和急迫的。

（二）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

“罪刑相适应”是１８世纪中后期刑事古典学派的学者提出的。所谓罪刑相适应，是指对犯罪人所判的刑

罚要与他所犯得罪行的轻重相适应，即重罪重判，轻罪轻判。［１１］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明确指出“刑罚与犯

罪相对称”［１２］哈特的《惩罚与责任》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惩罚必须具有与行为相联系的某种关系，即在某种

意义上，惩罚必须与行为相‘适应’或‘均衡’”［１３］这几种表述在精神实质上是相同的，都表明了责任或惩罚应

当与行为相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则刑罚应当重，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则刑罚应当

轻，如果重罪对应了轻刑或轻罪对应了重刑，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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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道德、民事和行政措施来综合治理科研不端行为，刑法手段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道德规范主要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台的首部《科技工作者科技道德规范》，和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９日通过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民事规范方面，《民法通则》１１８条和《著作权法》４６条都规定了剽窃他人作

品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手段方面，最有力的莫过于《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规定，在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施行的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分别对抄袭、剽窃他人科学技术成果、骗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科学技术行政

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等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然而，以上种

种手段的效果并不理想，科研不端行为不仅没被遏制，反而近年来逐步增多，究其原因，无非是目前的惩罚手

段不能与行为相“适应”或相“均衡”，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而道德、民事、行政手段的惩罚力度轻。

我国刑法典２１７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

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

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四）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其中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说

的盗版，在这四种侵权行为中，行为人都具有牟利目的，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不论是盗版也好，还

是侵犯他人专有出版权也好，终究没有侵犯作者的署名权。而作为科研不端行为方式之一的剽窃、抄袭则是

更为典型、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剽窃、抄袭的具体手法表现为：（１）全文或部分的照抄他人的作品；（２）将他

人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后放入自己的作品中，貌似引用，却不注明原作者、作品名称及其出处；（３）将集体创

作或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作为自己单独完成的作品发表，其实质是一种剽窃行为；（４）以不正当手段在他

人作品上署名，也是一种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行为。［１４］可见，不论是剽窃、抄袭还是伪造，署名已不再是作

者本人，行为人将他人的成果直接拿来为己所用，以自己名义提交或发表，并借此来评职称、拿学位，获得名

誉和经济利益，实践中此类的案件比比皆是，如１９９７年青岛海洋大学姜效典侵犯著作权案，２００７年复旦大

学教授剽窃案等。科研不端行为的行为人不仅可以获得科研经费、科研奖励这些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获

得名誉上的好处，而侵犯著作权中的行为大多获得的只是经济利益，无论是主观恶性还是行为的客观后果，

科研不端行为都比现有侵犯著作权罪中规定的行为要严重。但我国刑法的现状是，对于社会危害性尚且较

轻的行为已规定为犯罪，但是对于科研不端行为却没有相应的罪名规制，这显然是与我国罪刑相适应的基本

原则相违背的。

（三）从犯罪本质特征的角度

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共同具有的特征是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两者区别在于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

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这是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犯罪观的。［１５］

在我国刑法中犯罪是主客观要件的统一，单一的客观方面或单一的主观方面都不构成犯罪，对社会危害性的

评价也是如此，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为客观上的危害，而且应当意识到的是造成这种物质性或非物质性的客

观损害结果的行为都是受主观意识支配的，否则，这种危害行为不能称为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具有严重社会

危害性的行为都是主观恶性的表现，所以在评价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需要主客观方面综合考

虑。科研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科研工作是带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工作，其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如果由于认

识的偏差、实验条件的限制或研究对象的不明确性导致科研失败，是应当宽容的，其不同于科研不端行为，尽

管科研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也是巨大的。即便危害后果是严重的，但由于在此科研过程中不存在不端

行为，科研工作者主观上也不存在主观恶性，所以不具备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之所以科研不端行为应当入罪，就是因为其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科研不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造成科研资源巨大浪费，阻碍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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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研规模的日益膨胀，科研资金的投入也日益增大。为了获得国家科研资源的投入和科研奖励，很

多科研工作者在项目申请、成果发表、成果评审一系列过程中弄虚作假或伪造、剽窃，这使得有限的科研资源

和科研经费不能集中到有科研优势的单位或个人，造成巨大的浪费。

科研不端行为不仅会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还会对其他科学家造成时间或精力上的巨大损失。这些时

间将损失在科学家对其工作进行的仔细考察、重复实验的验证和各种调查与听证会中。［４］６５每一项科研成果

的公布和确定都需要经过同行或专家的反复分析和论证。例如，众所周知，２００２年美国核工程师ＲｕｓｉＴａｌｅ

ｙａｒｋｈａｎ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声称观察到气泡核聚变论文发表后，掀起一阵“风暴”，全世界顶尖科学家在几

年的时间里花了千百万美元来重复这一实验却无法看到任何核聚变信号，于是对Ｔａｌｅｙａｒｋｈａｎ的研究成果

纷纷质疑。对这一科研结果的真伪我们无法判断，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为了科研成果的证实所投入的巨

大的资金和时间、精力。如果存在科研不端行为，那将会导致大额的经费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科研工作者的时

间和精力的损失。更为糟糕的是，如果其他科学家以此科研不端行为得出的结论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科研

活动，那么在虚假的基础上进行的任何建筑和修饰注定会是一场空，这将是更大的损失和浪费。

２．可能给公共生活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

科学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近，科学研究与人们的生活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

学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项好的法律和政策的研究和出台会更有力地保护人们的权益不受侵害，一项

好的医学成果会让人们更加健康幸福，而相反，一项不负责任的经过篡改的研究或一个伪造的成果带给人们

的可能是巨大的灾难。１９世纪，美国科学家莫顿对不同人种脑颅容量数据的篡改成为种族歧视的“科学”根

据，夺去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生命；２０世纪，用于防治冠状动脉硬化的“特效药”三苯乙醇不仅没有治疗作

用，反倒引发上千人的白内障，差点造成殃及千万人生命健康的医药灾难；２１世纪，仅２０克“热毒素”基因毒

剂就可以使全球５５亿人死于一旦。
［１６］由此可见，科学领域尤其是医学领域的科研与人类的生活巨大的密切

的联系，其可以给人类带来福音或灾难，这一领域的科研不端行为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人的伤亡或数十亿财

产的损失，可能会使人们的生活不可预知且充满风险。

３．影响国家声誉

科学无国界，尤其在自然科学领域更是如此，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可能会给全世界带来福音。但是科学

家是有国界的，科学家做出的突出贡献是其所在国家的荣誉，科学家的不端行为是国家科学界的耻辱，会直

接影响到所在国家科学共同体在国际科学界的声誉。例如，近年中国影响力最大，最令人震惊的汉芯事件即

是如此。汉芯事件是２００３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假，将从美国买来

的 Ｍｏｔｏｆｒｅｅｓｃａｌｅ５６８０芯片磨掉原有标志，然后加上自己的标识变成了所谓“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汉芯一号”，并借助这一“成果”，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上亿元科研基金。这一事件的发生

使我国本来就力量薄弱的微电子产业受到了重创，更对我国科学界的国际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声誉的

破坏是一时难以消除的，当国际科学界对一国的科学家缺少信任的时候，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是很难展

开的。一国在“大科学”时代如果被排除于国际科研大分工、大合作之外，那么，该国在科技发展上必定会被

“边缘化”，其发展速度必定会减弱。［１７］

三、科研不端行为犯罪化的合理设置

（一）科研犯罪立法应坚持“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刑事政策

“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是我国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两种刑法结构类型。刑法结构是罪刑

的一种不同数量的搭配，也就是定罪面与刑罚量的组合形式。“严”是刑事法网的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

主要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１８］“严而不厉”是指刑事法网严密而刑罚轻缓，“厉而不严”是指刑事法网疏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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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苛厉，我国当前的刑法大体上还是“厉而不严”的，刑罚偏重而法网不严，罪状描述中过多的附加要件，使

大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逃离了法网之外。例如，我国刑法中侵犯著作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

有“以营利为目的”，如果不能证明此目的，那不能构成本罪，但实践中行为人严重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科研不

端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不具备营利目的的，而这种行为依我国现行刑法是不能受到惩罚的。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罚，要坚持“严而不厉，宽严适度”的政策。对于不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需

要予以犯罪处理，采用民事、行政措施便可以有效治理。而对于部分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民事、行

政手段不足以遏制的科研不端行为应当入罪，但刑罚设置可适当宽缓，刑事责任的承担要体现多样化，也就

是说要增加司法的确定性，只要实施了伪造、剽窃、篡改等严重不端行为就会受到刑罚处罚，但刑罚适用应尽

量不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少适用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等，而多适用罚金刑、资格刑等刑罚。

（二）具体立法构想

１．罪名的合理设置

在科研过程中不同环节有不同的科研不端行为，不同环节实施不端行为的主体自然也有不同，主要有科

研人员、科研管理组织、学术刊物编辑、评审专家等几类主体。目前，我国刑法对以上主体实施的科研不端行

为都没有相应规制，所以，将科研不端行为入罪，合理设置罪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有学者提出，“科研不端

行为主要危害国家对科研领域的管理秩序和相关公共利益，行为规则多为公法性规范，体现国家在科技领域

的公共政策，故科研犯罪应置于《刑法》分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１９］。笔者赞同这种观点，我国刑法虽

然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规定在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但科研犯罪不同于侵犯知识产

权的犯罪，因为知识产权终归是他人的私权，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实质是侵犯了市场经济运作的协调有序状

态，而有些科研犯罪虽然也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但更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在科研领域的管理秩序，放

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是较恰当的。可以在本章中增设“妨害科研秩序罪”一节，本类罪的罪名分别为：

科研人员妨害科研秩序罪、相关人员滥用职权妨害科研秩序罪、相关人员过失妨害科研秩序罪。

“科研人员妨害科研秩序罪”是指科研人员使用伪造、剽窃、僭誉等方法破坏科研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其中，伪造类方法包括科研实施过程中篡改、编造数据，还包括伪造申请资料以骗取科研资源；剽窃类方法主

要是指剽窃他人的成果，其中包括侵占他人优先权，因为侵占他人优先权本质上也是在剽窃他人的科研成

果；僭誉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对真正的科研成果所有权人的署名权和名誉权的侵害，情节严重的，构成本

罪。笔者建议，以上对伪造、剽窃、僭誉方法各自包括的行为应当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中界定，而不适宜规定在

刑法典中，当实践中三种方法之中任何一种出现新的行为方式时，只需修改或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即可，这样

可以更好地保持刑法的稳定性。

“相关人员滥用职权妨害科研秩序罪”是指科研管理组织工作人员、学术刊物编辑、评审专家及其他科研

相关相关人员滥用职权严重妨害科研秩序的行为。本罪所称的相关人员特指科研管理组织工作人员、学术

刊物编辑、评审专家及其他科研相关人员。

“相关人员过失妨害科研秩序罪”是指研管理组织工作人员、学术刊物编辑、评审专家及其他科研相关人

员过失妨害科研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２．刑罚的合理设置

我国是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但在本类罪中，笔者建议少适用短期自由刑，由罚金刑来替代，并且要

完善资格刑。理由如下：

其一，短期自由刑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有学者提出，短期自由刑是使受刑者改善少却堕落多的刑

罚。① 长期的劳动改造确实可以改变人的主观恶性，但是短期自由刑不仅不能发挥劳动改造的效果，反而会

① 转引自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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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罪犯之间交叉感染。科研不端行为的犯罪人是科研工作者或相关的评审专家、编辑等，都是知识分子，他

们大都不具有其他犯罪恶习，短期自由刑会使他们受到其他犯罪人的消极思想和犯罪习惯的恶劣影响。所

以，短期自由刑的不宜适应于此类犯罪人。

其二，罚金刑有着与生俱来的优点。实践中，很多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是由于行为人对科研奖励、科研

经费及其他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基于利益的驱使，对这种带有贪利性质的犯罪，最有效的惩罚方法就是使其

无利可图，在经济上得不偿失。罚金刑使犯罪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不能得到丝毫经济利益，能够起到特殊预

防的功能，也会对潜在犯罪分子起到威慑和警戒的作用。对于罚金刑的适用方式，笔者建议采用日数罚金

制。这是按照确定交纳罚金的天数和每天应当交纳的罚金数额逐日交付罚金的制度。［２０］这种罚金制最大的

好处就在于通过每日缴纳罚金，可以使犯罪人日日受到威慑，日日反省，有利于预防再犯。

其三，我国的资格刑不完整，不利于预防特定犯罪人的再犯。我国的资格刑中，驱逐出境只针对犯罪的

外国人，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有剥夺政治权利才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相比较其他国家的资格刑，我国的资

格刑是单薄的，不完善的。从各国的刑事立法看，资格刑剥夺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特定职业

权、荣誉权、居留权等，资格刑多样化，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本类科研人员的犯罪是与自己的职业相关的，或

利用职业实施的犯罪，如果我国资格刑中有剥夺特定职业权的话，那么就可以剥夺科研工作者从事科研活动

的资格，或者剥夺相关人员从事编辑、评审等职业的资格，从而可以起到很好的警戒效果，有效地预防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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